
上海济光职业技术学院

关于 2022—2023学年第一学期教学任务下达与落实的通知

各二级学院、系（部）：

现将有关 2022—2023学年第一学期的教学任务落实工作通知如下：

一、2022—2023学年第一学期各年级教学活动时间安排

2021级学生报到注册后，执行完成 2021人才培养方案中学期 17周总课时，教学安

排要求在校历教学 1-16周内完成相应的课程教学、实训、考查课考试等，之后统一安

排考试课程停课考试。

2022级学生报到注册后，按其 2022人才培养方案，入学教育一周，执行 16周课程

教学并完成考查课程随堂考试，之后统一安排考试课程停课考试。

二、根据人才培养方案，落实新学期开设课程（第 11-12周）

各二级院、系（部）各专业主任：

——严格按各年级相应人才培养方案，将 2022—2023学年第 1学期开设的所有课

程予以填报，完整准确填好附表 1“学期开课计划信息采集表”之板块 1（见下表图 1）

课程的各项信息内容。如学期课程开设有调整，请及时提交教学计划调整申请报告进行

审批，审批同意方可调整。

教务秘书：

——对二级院、系（部）所属的各专业学期开课计划信息采集表中学期开设课程加

以核对，汇总相应各专业开课信息表后，于 5月 16日前提交至教务处进行审核。

教务处：

——于 5月 18日前完成核准各二级院、系（部）上报的学期开设课程，并将协调、

核准情况及时反馈到各二级院、系（部）。一经确认，不得随意变更影响教学安排。

三、下达学期课程教学任务书（第 13周起~）



1.下达教学任务书

（1）各二级院、系（部）专业主任

——根据教务处最终核准的 2022-2023学年第一学期开课计划中落实好的课程，以

教学任务通知书（表 2 ）等形式及时下达教学任务通知书给拟聘教师。

（2）任课教师

——以填报教学任务返回表（表 3）等形式反馈给二级院、系（部）教务员课程开

设相关的信息与要求（个人信息、教材选定、对教学安排的要求）。

2.采集填报课程相关配套信息（教材、教学条件、教师）（第 13周—14周）

（1）专业主任

——完整、正确地按要求填写完成下学期开课计划信息采集表（表 1）之板块 2

及板块 3信息内容的填写（涉及课程选用的教材、教学软硬设施、拟聘教师等）。

（2）教务秘书

——核对、整理汇总各二级院、系部各专业学期开课计划信息采集表，打印纸质版，

各二级院、系（部）签字盖章递交教务处备案，同时提交电子版。

（建议各院系（部）以一个 excel表中一个 sheet表一个专业的形式提交）。

（3）教务处

——根据各二级院、系（部）递交的开课计划信息表，及时做好教材订购工作以及

教室机房协调安排工作等。按教材选定表订购教材过程中教材采购存在困难和问题的，

及时反馈教务员，要求专业主任及时调整教材信息并反馈至教务处。

（4）教材选用有关注意事项：

教材应选用：职业院校专业核心课程教材和高等职业学校公共基础课程教材原则上

从国家和市教育行政部门发布的规划教材目录中选用，注重“新”、“实”，要求优先选

用近三年、适合高职教学、精品规划教材、优质教材。选用境外教材，按照国家和本市有关

政策执行。校内老师课程开发编写的教材（含已出版和未出版）或系列讲义，以“上海济光职业技

术学院校本教材（讲义）审批表”进行报备审批，审批通过后方可进入教学课堂使用。

教材选用禁用条款：不得以岗位培训教材取代专业课程教材。选用的教材必须是通

过审核的版本，擅自更改内容的教材不得选用，未按照规定程序取得审核认定意见的教

材不得选用。不得选用盗版、盗印教材。

教材选用规范流程：以“谁选用谁负责”原则，对教材的思想性、科学性、适宜性



进行全面把关。各专业选用的课程教材（含校本教材）应统一都须先经各二级院、系（部）

教材建设与管理委员会审核后再报送教务处并报批学校教学选用委员会。

（5）课程任课教师聘用的有关注意事项：

专职专任教师：按教学工作量要求及教师教研等情况合理、均衡安排其课程课时。

外聘老师：严格参照我院外聘教师管理办法，规范做好外聘教师聘用与管理工作。

校外兼职兼课教师在我校任教原则上需具有高校教师资格证，来自企业的教师需具备中

级及以上职称、具有丰富的工作经历和实践经验的师傅，并出具相应企业资质证明。各

二级院、系（部）应本着对学生负责的态度加强对外聘教师的教学资质、教学能力审核

把关，相关信息佐证资料务必及时于开课前报送教务处审批、备案，教学资质审核通过

后方可予以安排教学。

校内非专任教师：校内兼课原则上需有高校教师资格证，申请上课需填写《非专任

教师上课申请表》（见附表 5），经所在部门批准及聘任二级院、系（部）对其教学资质、

教学能力加以审核，通过者方可兼课。

四、CRP平台新教务系统课程录入（第 14周起）

按照最终定稿的学期专业开课计划信息表上的课程内容，教务处组织完成在 CRP

平台上新教学教务管理系统下教学计划管理模块中 2022—2023学年第 1学期开设的专

业课及公共课程录入工作。

五、排课（第 15周起）

1.学期开课任务确定后，各二级院、系（部）教务员编制下学期各专业课程表，建

议尽量于本学期结束前完成排课，并及时录入线上排课系统。

2.排课注意事项

——同一老师原则上每天排课控制在 4课时内，禁止 8课时连排；同一课程不 4课

时连排；班级课程安排原则上上午时间段尽量不排空；尽量不跳空排课。

——专职教师排课应尽量服从学校教学安排大局；

——均衡协调各二级院、系（部）专业专职教师工作量并将工作量统计和课表一并

报送教务处。

请各二级学院、系（部）按以上环节及时间节点，落实好 2022—2023学年第 1学

期的教学任务。

教务处

2022年 5月


